
证券代码：

002148

证券简称：北纬通信 编号：

2011-004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1

年

3

月

25

日

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22

号国兴大厦

5

层召开，公司已于

2011

年

3

月

21

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的方式

发出会议通知。出席会议董事应到

6

人，实到

6

人。会议由董事长傅乐民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1

、以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制定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了规范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往来，避免公司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

保护公司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人的合法权益， 建立防范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长效机制， 根据 《公司

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特制定《规范与关

联方资金往来管理制度》。

该制度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管理制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

、以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北纬通信全资子公司永辉创投转让杭州掌盟部分

股权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永辉瑞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永辉创投

"

）持有杭州掌盟软件技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杭州掌盟

"

）

35%

的股权。 公司拟以人民币

350

万元将所持有的杭州掌盟

3.5%

的股份转让

给北京汇成众邦科贸有限公司，转让完成后，永辉创投的持股比例为

31.5%

，仍为杭州掌盟第一大股东。

杭州掌盟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杭州掌盟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07

年

6

月

15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182

万元

住 所： 杭州市拱墅区教工路

552

号

303.304

室

法定代表人：蔡红兵

经营范围包括：许可经营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移动网信息服务业务，

业务覆盖范围：浙江省）；一般经营项目：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计算机及软、硬件的

销售。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杭州掌盟总资产

2707.86

万元，净资产

2386.18

万元；

2010

年度实现营业

收入

3797.37

万元，净利润

1496.08

万元。

此次增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

三、备查文件：

1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

、《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管理制度》全文。

特此公告。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８

证券简称：威尔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３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６２

，

３６８

，

８４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送红股

１

股，派

０．６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４

元）；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９

股。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

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６２

，

３６８

，

８４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２４

，

７３７

，

６８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７７

上海紫江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９１６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送（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送股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０６０

，

６５２ １．７０％ １

，

０６０

，

６５２ １．７０％ ２

，

１２１

，

３０４ １．７０％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１

，

０６０

，

６５２ １．７０％ １

，

０６０

，

６５２ １．７０％ ２

，

１２１

，

３０４ １．７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１

，

３０８

，

１８８ ９８．３０％ ６１

，

３０８

，

１８８ ９８．３０％ １２２

，

６１６

，

３７６ ９８．３０％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１

，

３０８

，

１８８ ９８．３０％ ６１

，

３０８

，

１８８ ９８．３０％ １２２

，

６１６

，

３７６ ９８．３０％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６２

，

３６８

，

８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４

，

７３７

，

６８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１２４

，

７３７

，

６８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１０５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上海市虹中路

２６３

号 咨询联系人：殷 骏

咨询电话：

０２１－６４６５６４６５

传真电话：

０２１－６４６５９６７１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300061

证券简称：康耐特 公告编号：

2011-012

上海康耐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康耐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3

月

24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

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14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及传真形式通知了

全体董事，会议应参加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董事

9

人，其中独立董事

3

人。 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和召开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费铮翔主持，经全体董事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弥补公司日常经营资金缺口，董事会同意使用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

的营运资金

2,4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6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户。

本次使用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内容详见同日公告的《关于使用其

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均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意见，同意本次使用其他与主营业务相

关的营运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使用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安排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

之日起开始实施。

此项议案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申请不超过

8,500

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 并授权公司法

人代表费铮翔先生代表本公司办理相关信贷事宜，并签署有关合同和文件。

此项议案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上海康耐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300061

证券简称：康耐特 公告编号：

2011-013

上海康耐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康耐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1

年

3

月

14

日

以传真和邮件的方式通知各位监事，于

2011

年

3

月

24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应参加会议监事

3

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

3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范森鑫先生主持，以投票表决方式，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一致审议通过

了如下方案：

1

、审议《关于使用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2,4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董

事会批准之日起

6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监事会认为：本次使用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公司解决暂时

的流动资金需求，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经营效益。 本次使用其他与主营业

务相关的营运资金暂时补充的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会通过直接或间接

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本次使用其他与主

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安排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康耐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1

年

3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2112

证券简称：三变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02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中国农业银行签订借款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银行长期借款到期和补充流动资金的需要，

3

月

25

日公司与中国农

业银行三门县支行签订了

10,000

万元人民币借款合同。 该借款是由三门县

中小企业扶持基金委托中国农业银行三门县支行发放的，借款合同以公司信

用为担保，合同期限为

12

个月，借款年利率为

6.06%

。

特此公告。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４

证券简称：西安民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１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决定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了《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９

），现将有

关事项再次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召开地点：西安市解放路

１０３

号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八楼

８０８

会议室

（二）召集人：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三）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交易

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四）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下午

２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

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４

月

１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出席对象：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大会， 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授权委托书式样见附件）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逐项审议《关于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方案的议案》

１．１

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

１．２

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１．３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１．４

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规模

１．５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１．６

上市地点

１．７

募集资金用途

１．８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１．９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限

（二）审议《关于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后的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三）审议《关于与延安玉龙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及补充协议

的议案》

（四）审议《关于与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五）审议《关于豁免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义务的议案》

（六）审议《关于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七）审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八）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对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授权期限的议案》

三、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 具体规则为：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四、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直接到公司登记或信函、传真登记；本次股东大会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三）登记地点：西安市解放路

１０３

号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八楼

８２５

董事会办公室。

（四）登记办法

１

、法人股东：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

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帐户卡到公司办理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

委托书和法人股东帐户卡到公司办理登记。

２

、个人股东：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帐户卡至公司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股东帐户卡到公司办理登记。

五、参与网络投票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会议上，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全体股东可以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５６４

投票简称：民生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以

１００．００

代表总议案，以

１．００

代表第一

个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以

２．００

代表第二个需要表决的议案，依此类推。 本次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

事项的顺序号及其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

价格

（

元

）

总议案 表决以下议案一至议案八所有议案

１００．００

议案一 关于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方案的议案

１．００

１

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

１．０１

２

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１．０２

３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１．０３

４

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规模

１．０４

５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１．０５

６

上市地点

１．０６

７

募集资金用途

１．０７

８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１．０８

９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限

１．０９

议案二

关于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后的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

案

２．００

议案三

关于与延安玉龙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商品房预

售合同及补充协议的议案

３．００

议案四

关于与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

协议的议案

４．００

议案五 关于豁免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义务的议案

５．００

议案六 关于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６．００

议案七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７．００

议案八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对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授

权期限的议案

８．００

注：对于议案一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１．００

代表对议案一全部议案进行表决，

１．０１

代表对议案一

中的子议案

１

进行表决，

１．０２

代表对议案一中的子议案

２

进行表决，依此类推。

（

３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４

、投票举例

（

１

）股权登记日持有“西安民生”股票的投资者，对公司全部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５６４

民生投票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股

（

２

）如某股东对议案一第二项投反对票，对议案二投弃权票，议案三投赞成票，对其他议案投赞成票，

申报顺序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５６４

民生投票 买入

１．０２

元

２

股

３６０５６４

民生投票 买入

２．００

元

３

股

３６０５６４

民生投票 买入

３．００

元

１

股

３６０５６４

民生投票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股

５

、计票规则

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议案一至议案八中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然后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以股东对议案一至议案八中已投票表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议案，以对

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然后对议案一至议案八中的一项或多项议

案投票表决，则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半日后方

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８８０／２５９１８４８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ｘｕｎｉｎｇｙａｎ＠ｐ５ｗ．ｎｅｔ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０２２／８３９９０７２８／８３９９１１９２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１５

：

００

时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

１５

：

００

时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投票回报

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交易系统投票回报，投资者可以通过证券营业部查询投票结果。 投资者也可于

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之后登录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

可以查看个人历次网络投票结果。

六、投票注意事项

（一）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二）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七、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邮政编码：

７１０００５

公司地址：西安市解放路

１０３

号

公司电话及传真：

０２９－８７４８１８７１

联系部门：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二）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附件：授权委托书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参加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特授权如下。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具有表决权［ ］

／

无表决权［ ］

委托人对股东大会审议事项表决如下：

议 案 名 称 表决意见

一

、

关于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方案的议案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１

、

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２

、

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３

、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４

、

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规模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５

、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６

、

上市地点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７

、

募集资金用途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８

、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９

、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限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二

、

关于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后的募集资金使用可行

性报告的议案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三

、

关于与延安玉龙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

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及补充协议的议案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四

、

关于与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五

、

关于豁免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义务的议案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六

、

关于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七

、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八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对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授权期限的议案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本人未对上述审议事项作出具体指示，代理人有权［］

／

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法人）：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签发日期：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本委托书有效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６

证券简称：盛路通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二〇一一年三月二

十五日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二〇一一年三月十日以电话或电子邮件形式通知了全体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７

人，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杨华先生主持，会议经举手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深圳市专一通信科技有限

公司增资并控股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１４７４．９６０７

万元对深圳市专一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并持有其

７０％

股权，成为专一通信的控股股东。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深圳市专一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并控股的公告》 详见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６

证券简称：盛路通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二〇一一年三月二

十五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二〇一一年三月十日以电话或电子邮件形式通知了全体

监事。 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毛

君山先生主持，会议经举手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对深圳市专一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并控股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使用超募资金

１４７４．９６０７

万元对深圳市专一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扩股

并持有其

７０％

股权，成为专一通信的控股股东，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为公司和广大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不存在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情形，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深圳市专一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并控股的公告》 详见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６

证券简称：盛路通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５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

超募资金对深圳市专一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增资并控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７８６

号文核准，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盛路通信”）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６００

万

股，拟募集资金

１８６５０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６３３２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３３２９．５

万元，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

４３００２．５

万元，超募资金总额为

２４３５２．５

万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５

日出具的立信大华验字【

２０１０

】

０７４

号《验资报告》确认 。

２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

还银行贷款的议案》和《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自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盛

路通信已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

２０００

万元及使用超募资金

１６９３．５１４６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进行

增资。

二、增资概述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４

日，公司与深圳市专一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专一通信”或“标的公司”）全体

股东崔裕昆、叶军、徐海轮、刘德宏、龚卫革、吴耿树、秦钢、段小军（（以下简称“合作方”）签订了《深圳市专

一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 以超募资金

１４７４．９６０７

万元对专一通信进行增资扩股并持有其

７０％

股权，成为专一通信的控股股东。

本次增资事宜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均对该事项发表

同意意见，此事项属于董事会权限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专一通信自然人股东，具体如下：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住址

崔裕昆 男

４３０２０４１９７１１００６＊＊＊＊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

＊＊＊＊

叶军 女

４３２３２１１９７００７０１＊＊＊＊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

＊＊＊＊

徐海轮 男

４３０３０３１９７００８１１＊＊＊＊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

刘德宏 男

４３０３０３１９６４０６０８＊＊＊＊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

龚卫革 男

４３２３０１１９６８１１０８＊＊＊＊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

＊＊＊＊

段小军 男

４３０２２４１９７５０２２５＊＊＊＊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

＊＊＊＊

秦钢 男

４３２３０１１９７８１１０９＊＊＊＊

长沙市岳麓区银杉路

＊＊＊＊

吴耿树 男

４４５２２１１９８３１２２７＊＊＊＊

广东省揭东县月城镇

＊＊＊＊

上述专一通信股东与公司及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专一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营业执照：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３７１１４５９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崔裕昆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东华园工业厂房五栋二楼

２０５

经营范围：通信测试软硬件产品、通信产品、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销售；网络优化、测

试、评估的咨询；通信工程维护；太阳能、风力设备的设计与安装（仅限上门安装）；其他国内贸易（以上法

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登记前须审批的项目除外）；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

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

序号 性别 出资金额

（

元

）

持股比例

１

崔裕昆

８７．７５ ４３．８７５％

２

叶军

６０ ３０％

３

徐海轮

１７．２５ ８．６２５％

４

刘德宏

１０ ５％

５

龚卫革

１０ ５％

６

段小军

１０ ５％

７

秦钢

３ １．５％

８

吴耿树

２ １％

专一通信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２０４

，

５７６．８２ ２２３

，

４７８．８７

负债总额

３７８

，

８７７．００ ３０４

，

５８８．００

净资产

８２５

，

６９９．８２ －８１

，

０７９．１３

营业收入

２８１

，

５５３．４０ －

净利润

－５９３

，

２２１．０５ －４７５

，

２６５．３２

五、增资扩股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定价原则

（一）协议主要内容

１

、增资扩股方案

（

１

）增资金额：本次增资扩股股权价值的确认，按照深圳市天健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

公司对专一通信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净资产

５７４．６６

万元， 溢价

１０％

后确认原专一通信价值为

６３２．１２６

万元，原股东持股比例（

３０％

）以及新老股东同股同权原则，投资方认购专一通信增资的认购款为

人民币

１４７４．９６０７

万元，其中，人民币

４６６．６６６７

万元进入注册资本金，人民币

１００８．２９４

万元进入资本公

积金。

专一通信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２００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６６６．６６６７

万元， 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６６．６６６７

万元，投资方将作为单一增资方认购专一通信的增资。

（

２

）支付方式：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投资方一次性向专一通信账户缴付其认购的全部增资

款人民币

１４７４．９６０７

万元。

２

、新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增资后的专一通信设董事会，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其中：投资方提名三名董事候选人，原股东提

名二名董事候选人。专一通信设监事一名，暂不设监事会，监事由投资方提名担任。董事长、财务负责人由

投资方提名担任。 总经理由双方协商共同聘任。

３

、利润保证

（

１

）原股东共同承诺，经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专一通信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的净利润 （不包括非经常性损益） 总计应达到或者超过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预测利润”）。

（

２

）原股东共同承诺，如果专一通信在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未能达到预测利润目标，则在会计事务

所出具审计报告后的第

３０

日内，共同向专一通信以现金方式补足差额利润部分；如专一通信在

２０１１

年

度、

２０１２

年度出现亏损，则共同向专一通信以现金方式弥补全部亏损及全部预测利润。 原股东对专一通

信在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的前述或有亏损及预测利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３

）崔裕昆特别承诺，如果现金补偿不足以弥补目标公司的差额利润和亏损，则差额部分由崔裕昆向

投资方无偿转让所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作为补偿， 股权价值以目标公司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净资

产

１

：

１

折算。

４

、协议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

１

）经签约各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如果是法人）和本人或授权代表亲笔签署（如果是自然

人）；

（

２

）经投资方董事会批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 投资方应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十日内提交董事

会审议本次交易。

（二）交易定价原则

本次交易定价以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深圳市天健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评估的专一通信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为参考，由交易双方协商确认。 经深圳市天健国众联资

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评估，专一通信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评估值

５７４．６６

万元。综合

考虑专一通信现有的技术团队、客户资源和研发产品在技术上的优势，软件技术是公司产品的核心技术，

没有纳入评估范围，经双方协商一致，以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净资产

５７４．６６

万元，溢价

１０％

后确认原专一

通信价值为

６３２．１２６

万元，盛路通信增资

１４７４．９６０７

万元后取得专一通信

７０％

的股权。

六、增资扩股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增资扩股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扩股专一通信符合盛路通信长远发展战略， 专一通信掌握移动通信网络测试的核心技术，

研发出了同行领先的测试工具和方案，主要从事通信测试软硬件产品、通信产品、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

的技术开发、销售，是对公司现有业务的有益补充，通过借助盛路通信的管理体系、技术优势、市场资源及

销售渠道，将有效的提升专一通信的经营效益。 尤其将专一通信的研发技术与盛路通信的主营产品结合

后，将极大提升盛路通信现有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差异化更加明显，本公司控股专一通信后，有利于进一

步完善盛路通信公司的产品链，提升促进盛路通信经营业绩稳定可持续增长。

２

、风险分析

（

１

）技术风险

通信行业发展迅速，产品生产技术不断更新，性能也不断完善，移动通信网络测试设备也需要不断推

陈出新，如果公司的研发和创新体制不能适应行业发展的要求，将存在着技术风险。

（

２

）市场风险

专一通信目前主要客户集中在移动运营商，客户集中度较高，而且公司一直以科研为主，在市场销售

方面还没有形成良好的市场基础，存在着一定的市场风险。

（

３

）管理风险

专一通信是一家以科研为主导的企业，管理机制尚不够完善，随着公司资产规模和业务规模逐步扩

大，对高素质的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和技术人才将大幅增加，存在着影响专一通信快速发展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

2011

年

3

月

26

日 星期六

注

：

1

、

本表所列

3

月

25

日的数据由有关基金管理公司计算

，

基金托管银行复核后提供

。

2

、

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为

：

按照基金所持有的股票的当日平均价计算

。

3

、

累计净值

=

单位净值

+

基金建立以来累计派息金额

。

4

、

未经审计的单位拟分配收益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上年度单位可分配收益

，

按照

《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

规定的收益分配比例

（

至

少

90%

）

计算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得出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在有关财务数据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

，

基金单位净收益

、

单位分配收益及其

权益登记日

、

红利派发日等收益分配有关事项

，

以基金年报和基金分红派息公告为准

。

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周报表

截止时间

：

2011

年

3

月

25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规模 设立时间 管理人

1 184688

基金开元

2,349,116,480.22 1.1746 20

亿元

1998.3.27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500001

国泰金泰封闭

2,643,619,224.21 1.3218 20

亿元

1998.3.27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500008

华夏兴华封闭

2,411,751,633.14 1.2059 20

亿元

1998.4.28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500003

华安安信封闭

2,377,723,942.57 1.1889 20

亿元

1998.6.22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500006

基金裕阳

2,270,611,538.79 1.1353 20

亿元

1998.7.2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184689

基金普惠

2,648,053,110.06 1.3240 20

亿元

1999.1.6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 184690

基金同益

2,255,069,918.26 1.1275 20

亿元

1999.4.8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 500002

嘉实泰和封闭

2,480,698,381.70 1.2403 20

亿元

1999.4.8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 184691

基金景宏

2,510,103,442.18 1.2551 20

亿元

1999.5.4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500005

基金汉盛

3,224,724,148.77 1.6124 20

亿元

1999.5.1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 500009

华安安顺封闭

3,516,229,571.51 1.1721 30

亿元

1999.6.15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 184692

基金裕隆

3,674,094,296.16 1.2247 30

亿元

1999.6.1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 500018

华夏兴和封闭

3,642,355,509.24 1.2141 30

亿元

1999.7.1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 184693

基金普丰

3,651,284,353.83 1.2171 30

亿元

1999.7.1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 184698

基金天元

3,182,065,550.54 1.0607 30

亿元

1999.8.25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 500011

国泰金鑫封闭

3,693,714,238.07 1.2312 30

亿元

1999.10.21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 184699

基金同盛

3,943,766,944.03 1.3146 30

亿元

1999.11.5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 184701

基金景福

3,870,023,251.72 1.2900 30

亿元

1999.12.30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 500015

基金汉兴

3,667,757,694.63 1.2226 30

亿元

1999.12.3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 184705

基金裕泽

579,098,202.89 1.1582 5

亿元

2000.3.27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 500038

融通通乾封闭

2,742,836,511.0800 1.3714 20

亿元

2001.8.29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 184728

基金鸿阳

1,778,052,717.27 0.8890 20

亿元

2001.12.10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3,611,006,595.03 1.2037 30

亿元

2002.3.1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 184721

嘉实丰和价值封闭

3,515,130,175.42 1.1717 30

亿元

2002.3.2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2,178,738,791.54 1.0894 20

亿元

2002.7.5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6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3,442,046,965.63 1.147 30

亿元

2002.8.15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未经审计单位拟分

配收益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深圳相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公告

深圳相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拟在国内证券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目前正在接受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辅导。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要求，为提高股票发行上市透明度，防范化解证券市场风

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本公司愿接受社会各界和公众的舆论监督。现将有关联系方式和举报电话

公告如下：

本公司主要发起人为余元旗、丁立红等

9

名自然人；公司住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南

区科技南十二路方大大厦

1809-1810

室； 法定代表人： 余元旗； 联系电话：

0755-61313192

； 传真：

0755-61313196

；邮政编码：

518063

；电子邮箱：

xk@phascon.com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举报电话：

0755-83263315

；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

区笋岗西路体育大厦东座；邮政编码：

518028

。

特此公告。

深圳相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3

月

16

日


